
现代金报 09■2019.7.22星期一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责编：张亮 高凯 美编：张靖宇 照排：陈科 审读：邱立波

维权/现场
XIANDAIJINBAO

!"!"#$%&'(&&&)

#$#$%&&&%'((

! " ! # $ % & '
%&*+,-./-0123
4567855)(9:8((;
<=>::()9%((?'@?:'A::()
9%((?'))'?;BCDE

!"#$%&'()*
+,-./012304/151366-4/73055554
!"#$%&'()*+,,-./01234356

( ) * +
FGHIJKL9M'>;MN

OP;PQ M:'R%:S)TUVPQ
)%&R:S)W
789:#;<=>,3?@,?>,?@

A<=>,B?@@@C>C4
DE9:#455??B5F5,5

携商业秘密“另起炉灶”
老东家怒而举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当事人和新公司各罚10万元

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轻则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者甚至将
被判刑。近日，宁海县市场监管局向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乙
公司和俞某分别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开出两张10万元
的“罚单”。该系列案件也是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
宁海查处的首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尤杰、范俊成

另起炉灶，昔日东家变竞争对手

甲机械公司，是宁海一家研发、制造、经营汽车塑料模
具的专业公司。

2008年-2018年，俞某就职于甲机械公司，先后担任
设计师、销售主管、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08年入职后，
俞某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和《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补充
协议书》，公司后续出台了《信息资产管理办法》，规范公司
信息资产的分类分级管理，并对公司内网服务器进行保密
管控，为俞某配发电脑，设定权限，设置用户名、密码，以此
保护公司商业秘密。

俞某在甲机械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不间断从
甲机械公司内网服务器上下载包含公司技术、市场两方面
的文件资料。

2017年底，俞某打算“另起炉灶”，在甲机械公司不知
情的情况下，与另外4名股东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乙公
司，从事模具制造、加工经营活动，俞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

2018年3月，俞某在从甲机械公司离职办理商业秘密
移交前，擅自将偷偷下载的商业秘密文件资料进行拷贝，并
于离职后，将文件资料带入乙公司，参与经营活动。

2019年3月，俞某利用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资料中的
客户名单，以乙公司的名义与客户达成1笔合同。

东窗事发，本人和新公司双双被罚

2019年4月，宁海县市场监管接甲机械公司举报，怀疑
公司商业秘密被侵犯。

宁海县市场监管局随即展开调查，在掌握基础证据的
情况下，对乙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俞
某的笔记本电脑上存储有包括“甲机械公司门板模具设计
技术说明”等技术文件及甲机械公司客户名单、联系方式、
报价策略等市场文件在内的大量资料。

经认定，这些文件资料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均具有商业
价值的。当事人俞某利用职务便利，违反与甲机械公司协议
及规定，非法获取商业秘密，构成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当事人乙公司明知俞某提
供的资料系商业秘密资料仍予以使用，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的违法行为。鉴于俞某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能如实交
代自己的违法行为，主动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且与
举报人达成谅解，宁海县市场监管局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对俞某及乙公司
予以从轻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分别作出罚款100000
元的行政处罚。

●普法小课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
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非法披露、使
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或获取的商业秘密，给商
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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